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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多多

于敏（化名）是江西南昌一家药店的

负责人。在药店每月的支出成本里，除了

要交付房租，还要付给一名妇产科医生

1200多元的“租证费”。“医生平时不用到

岗，只需开业和监管部门检查时露露面。”

于敏说。

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开业、药师“挂

证”不在岗，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秘密。记者

调查发现，在一些网站、论坛和QQ群，有

关租赁和挂靠药师证的信息有很多，记者

在一家搜索网站输入“药师证挂靠多少

钱”，得到200多万个搜索结果。

甚至有专门网站提供租赁业务。记者

登录一个所谓“聘证”的网站，发现只需简

单注册就能在其“人才库”中联系到药师，

也可以发布“聘证”信息，等待药师“应聘”。

记者联系到江西上饶一位王姓执业药

师，对方很直接地告诉记者，不能做全职药

师。“如需到药店要提前打招呼，因为要向

医院请假。”谈到“租证”的价格则直言：“以

前在南昌也租过，就按市场价800－1000

元／月。”

记者以开药店为由发布“用证”信息

后，很快有江西、安徽池州、河南新乡、湖南

湘潭等地药师主动来电询问，来电者以医

院和药企工作人员为主，有的还承诺可根

据药店的需求再去考证。江西景德镇一名

周姓医师今年4月刚领到中药执业药师

证，他表示：“如果要双证，我就再考一个，

西药的应该不难，我学西医的。”

江西某高校一名考取了执业药师证的

在读博士生告诉记者，租金的高低和当地

的工资水平、风险高低成正比，他的一个同

学把证租给广东地区的药店，相对南昌每

月1000多元的行情要翻一番。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康震说，药店“租证”在全国各

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我国现有连锁药店和

单体药店总计45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

心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注册于药

房的执业药师35万余人，这意味着还难以

实现每家药店至少配备一名执业药师。

“注册的药师是否全部在岗也存疑，根

据我对一些熟悉的连锁药店的了解，有的

仅有四分之一的门店有执业药师全职在

岗。”一名执业药师认证专家说。

隐患重重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十

八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要求，企业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

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的

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记者随机走访南昌红谷滩新区6家药

店，有4家执业药师均不在岗，“去开会了”

“停车去了”“出去谈事了”……有两家药

店，柜台上放着“药师不在岗，停止销售处

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牌子，但处方药照卖

不误，也不向患者索取处方。

“销售员当药师，有时感冒药也能吃死

人。”一位药学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因执业

药师缺位致残致亡的时有发生。

2016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曾审理一起案件，河南籍务工人员马某某

感冒发烧，家人为他在药店购买感冒药，销

售人员没有从医资格，在没有任何处方情

形下，私自售卖处方药，并和禁忌药包装成

口服药剂量销售，马某某服药后死亡。司

法鉴定认定，马某某因急性过敏反应导致

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工作人员李某某不

具备药剂师资格，不应根据客人陈述而自

行配药并拆分出售，应对马某某的死亡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定药店支付马某某

家属赔偿款48万余元。

法网恢恢

针对当前租证乱象，相关部门今年加

大了监管力度，人社部就明确要求，要明确

监管责任，加强联合抽查，启动追责。

全国多省份均出台政策加以整治。有

的推行黑名单制度，将挂名和虚聘的执证

药师纳入黑名单；有的鼓励内部员工举报，

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专家同时指出，加强事后监管不可或

缺，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对“药方”，从根本上

解决租证顽疾。

记者调查发现，“租证”乱象的背后，一

方面是药师不愿去，一方面是药店出于成

本考虑，也不愿聘请全职执业药师。在江

西九江，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四五千

元，而“租证”只要一千元左右。

“租证问题的核心在于药店的定位出

现偏差，本应是提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

场所，现在变成了商业的卖场。”康震说，定

位偏差导致药店没有足够的处方可供调

配，收入主要依靠推销非处方药品、保健品

维持生存，没有财力请得起全职执业药师。

南昌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夏春华也建

议，需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进一步

明确社会药房的定位。同时还应加强立

法，规范执业药师的责任与权利。

有专门网站牵线搭桥 靠租证可月入千元

药店药师证租赁黑色产业链调查
新华社 高皓亮

把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取一

两千元租金；有专门的租赁网站提供

租证交易，甚至衍生出大批只为“租

证”而考证的人群……国家规定，新

开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然而记者

调查发现，尽管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但当前很多药店只见证件不见人

的“影子药师”现象依然存在，且形成

了一条药师租证、药店用证、专业网

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影子药师”

在一些地方的盛行，严重影响患者的

用药安全，亟须加强监管。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热文榜中，同样有“这”样的标

题。“乐清市人民检察院”的《乐检提醒：千万别卖

这种“药”，这可是贩毒！！》，标题里卖了关子，只有看了文章才恍然大悟。偷偷告诉你哦，

“这”既是“药”也是“毒”的，就是美沙酮。

二、法院篇 本期法院热文榜中，“路桥区人民法院”

的《对付老赖有奇招，路桥法院只用了一段

彩铃……》，和“这”样标题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和往日的“老赖曝光台”不同，这次是用了一段彩铃整治“老赖”，是怎样的一段

彩铃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同样是设置了悬念。

四、司法行政篇

一、公安篇

本期司法行政热文榜上，主题是花样百出，

既有投票评选、以案说法，也有学习十九大精神

的政务内容，都上了前五。回归这期主题，“浦江普法”的《【提醒】49岁爷爷在超市扇了孙女

两巴掌，结果这样处理》，标题“这”样处理，加分不少，获得第四名。

本期公安热文榜，“温州交警”一举拿

下前两名。这两篇文章的标题都很有意

思，分别是《请注意！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接！》和《追尾这几种车，你不用负全责！》，其

中的“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充满好奇心的你，一定会点进去看看吧！

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
浙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
单，可扫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
QQ：512864451。

“这”样的标题，你能忍住不点进去？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123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杭州中院”：

“杭州中院”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个公号第一时间推

送法院重要司法资讯，为当事人提供及时便捷的诉讼服务，展示法院形象，接受外

界监督。

本报记者 吴杭 俞晟 技术支持

标题的重要性，想必所有小编都很明白。本期榜单中，大家都是“这”样的标题。如果读者想了

解“这”是什么，就必须点进文章看个明白。这是个不错的招数哦，一起来看看吧！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不仅可以交流

夺榜经验，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